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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12 月 12 日，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

于对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 】308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中提出的需要本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

解释的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1.草案披露，上市公司拟支付现金 1.28亿元，收购常奥体育（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55%股权，标的公司目前主营马拉松赛事运营、

足球俱乐部运营和电竞俱乐部运营三项业务，其中电竞俱乐部运营主

体杭州竞灵，评估值为 9420 万元，评估增值率高达 672.13%。请公

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电竞俱乐部运营业务目前主要从事王者荣

耀等相关游戏竞技活动，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游戏运营方或平台存在

重大依赖。如相关游戏迭代更新、选手职业竞技状态下滑等，标的公

司如何应对，能否能在新游戏领域产生竞争力，能否保持持续经营能

力；（2）标的公司拥有多地马拉松赛事运营权的相关期限及续期的可

持续性，标的公司是否为独家运营单位，相关赛事是否具有较强的地

域性限制，获取运营权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马拉松赛事的获取是否

具有可持续性；（3）标的公司与昆山足球俱乐部签订 5年期运营合同，

合同到期后续期的可能性，未来是否有计划和能力扩大运营足球俱乐

部的规模和数量；（4）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否属于《重组办法》规

定的经营性资产，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5）标的公司是否拥有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符合《重

组办法》的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从事

的业务受到相关体育、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的监管，尤其是电



竞属于新兴行业，相关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尚未成熟。请公司补充披

露：（1）本次收购标的公司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产业政策；（2）

标的公司马拉松赛事运营、足球俱乐部运营以及电竞俱乐部运营等业

务是否需要获得相关的牌照或资质，是否已获取全部牌照或资质。请

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3.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三项业务均依靠关键核心人员及团队提供

专业服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三项业务的管理团队人数，业务运

行是否对陶婷婷、付强、胡庄浩及相关核心电竞队员等关键核心人员

的资源、渠道、技能等产生重大依赖；（2）本次收购后，公司能否对

标的公司实施有效控制，是否存在失控风险；（3）公司本次收购三项

不同类型的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后续将如何整合三项业务；（4）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采取何种方式约束上述人员，是否签订服务年

限、竞业禁止协议等；（5）如上述关键人员离职，是否会对公司在马

拉松赛事运营、足球俱乐部运营和电竞俱乐部运营等方面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标的公司经营与财务信息 

4.草案披露，标的公司常奥体育和杭州竞灵历史上曾发生多次股

权转让，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历次转让背景、原因、转让价格

等，和本次交易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具体的原因；（2）说明标的资产

相关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

表明确意见。 

5.草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9 月营业

收入分别为 3527 万元、7181 万元、7521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54

万元、61 万元、1348 万元，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增速较快。请公

司：（1）三项业务板块成立以来的主要财务数据，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及具体的原因；（2）结合各板块业务模式、行业格局，具体说明公司

三项业务的具体盈利模式；（3）结合报告期内各板块业务开展、毛利

率波动、收入确认政策等，分析说明标的公司业绩短期内实现较大增

幅的原因及合理性，业绩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请财务顾问及会计

师发表明确意见。 

6.草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9 月应收

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110 万元、1799 万元、3474 万元，近年来应收

账款规模增长迅速。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公司业务模式、

信用政策、所处行业地位等，说明应收账款增速较快的原因；（2）相



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7.草案披露，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 1-9 月，标的公司向前

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32%、51.21%和

63.19%，公司客户集中度逐年提高，其中，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既是公司前五大客户，同时为公司前五大供应商。请公司补充

披露：（1）区分马拉松赛事运营、足球俱乐部运营以及电竞俱乐部运

营等业务，说明各业务板块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情况；（2）结合同行

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且逐年提高的原因和

合理性；（3）结合标的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业务

合作模式，说明其既是前五大客户又是前五大供应商的原因和合理

性。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8.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备考报表将形成商誉

1.22亿元，占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达到 54.7%。请公司补充披露：（1）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及商誉金额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针对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风险予

以风险提示，并说明后续商誉减值风险的应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及会

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9.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按支付的转会费用确认为无形资产账面原

值，并按转会协议有效期进行摊销；此外，标的公司将其取得的参赛

席位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根据协议有效期 10 年进行摊销。请公司

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与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0.草案披露，公司 2019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521 万元，同

比增长 4.75%，营业成本 4597 万元，同比下降 20.67%，降幅较大。

请公司：（1）营业成本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各板块业

务开展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不一致的原因，与同

行业公司趋势是否一致。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关于标的公司估值 

11.草案披露，本次交易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标的公司评估值

为 2.34 亿元，评估增值率 339.55%，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2022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0.19亿元、0.22亿元、0.26

亿元、0.29 亿元，较标的公司 2018 年扣非后净利润-67 万元增幅较

大。请公司：（1）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核心竞争

力、在手订单等，说明标的公司未来实现盈利承诺的可行性；（2）对



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分别说明马拉松赛事运营、足球俱

乐部运营以及电竞俱乐部运营三项业务的毛利率水平是否合理；（3）

结合近期行业可比交易、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本次评估增值较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12.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子公司杭州竞灵采取收益法

中未来收益折现法进行评估，其中，预测期选择为 2019 年 10 月—12

月至 2023 年末，收益期按永续确定，以后年度收益状况保持在 2024

年水平不变。请公司结合移动电竞行业竞争格局、项目迭代风险、游

戏生命周期等，分析说明将收益期按永续期确定，且后年度收益状况

保持在 2024 年水平不变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参数选取是否审慎。

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13.草案披露，方案预计未来 KPL 联盟分成收入增长率为 2020 年

20%、2021—2022 年 15%、2023 年 10%、2024 年 5%，2024 年以后趋

于稳定。请公司结合 KPL 联盟分成收入相关政策、历史增长情况等，

分析说明预测期分成收入增长率的主要依据和合理性，相关参数选取

是否审慎。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14.草案披露，方案预计马拉松赛事运营业务预测期新增赛事的

毛利率在 35%左右，而公司马拉松业务报告期内毛利率分别为-3.29%、

21.62%、35.87%。请公司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马拉松业务毛利率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预测期毛利率高于公司报告期内平均

水平的原因，相关参数选取是否合理审慎。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

明确意见。 

15.草案披露，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9 月与马鞍山超辉信息科技合

伙企业（普通合伙）、汪文辉签订协议，收购杭州竞灵 51%股权；于

2019年 9 月与胡庄浩签订协议，收购杭州竞灵 33%股权，截至报告书

出具日，尚有股份转让价款 1650 万元未支付予胡庄浩，双方同时约

定，胡庄浩及其平台公司后续将以上述款项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请

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前次收购杭州竞灵的交易作价及依据，

是否与杭州竞灵本次评估值存在重大差异，如有，请充分说明原因及

合理性；（2）本次估值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尚未支付款项的影响；（3）

胡庄浩及其平台公司后续对标的公司增资的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四、其他 

16.草案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富邦控股有富邦男篮、汉贵体育、



西部投资和富创文化等文体板块业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公

司的主营业务、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收入构成情况；（2）结合

公司与上述主体未来经营战略，上下游合作方渊源与重合度，产品或

服务类型、特征、定位和服务区域等，说明收购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

东是否存在同业竞争。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17.草案披露，本次交易编制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模拟合并利

润表，未编制模拟合并现金流量表。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现金流

量表。 

18.草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9 年 1—9 月发生诉讼赔偿 14.35 万

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诉讼发生时间、对应主要事由。请财务顾问

及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书

面回复，并对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作相应修改。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相关问题并予以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13 日 


